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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发展委员会 

第四十九届会议 

2011 年 2 月 9 日至 18 日 

临时议程* 项目 3(a) 

社会发展问题世界首脑会议和大会 

第二十四届特别会议的后续行动： 

优生主题：消除贫穷 

  具有经济及社会理事会咨商地位的哈基姆基金会提交的声明 
 
 

 秘书长收到了下列声明，兹根据经济及社会理事会第 1996/31 号决议第 36

和第 37 段的规定分发。 

 
 

 * E/CN.5/20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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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声明 

1. 贫穷问题及与之伴随的暴力、无知、疾病、家庭破裂和移民等现象构成了全

球挑战，严重阻碍着国际社会实现各国决心到 2015 年目标日期实现的千年发展

目标。 

2. 千年发展目标进程已经进入第 11 个年头，世界许多国家的民众和社会团体

仍然承受巨大的贫穷负担，身处社会边缘，生活贫穷，遭受歧视，无法获得教育、

住房、卫生和其他服务。 

3. 目前，全球经济危机和气候变化造成的自然灾害等各种国际危机使贫穷问题

进一步加剧，上述问题对全球促进可持续社会发展的努力构成了真正威胁。 

4. 全球金融危机给全世界千百万贫苦大众融入社会、获得低价优质的社会服

务，包括基本教育、医疗保健、安全饮用水、卫生和住房等带来了更大的困难。 

5. 令人不安的是，在当前危机的背景下，失去工作和收入的新的穷人和边缘化

人口正在增加。失业和工作不稳定现象日益严重，千百万民众被剥夺了已经得到

的社会利益，将重新回到社会边缘，并在贫困线下生活。 

6. 鉴于贫穷已经成为国际社会面临的 危险的威胁之一，必须在地方和全球一

级制订有效的除贫办法和战略。各国政府、民间社会、私营部门必须加倍努力，

建立消除贫穷的经济机制，使人民免于贫困生活。 

7. 政府的除贫努力应该与整个社会相结合。同样，国家对除贫方案肩负的直接

责任也不免除社会及经济部门对除贫所承担的社会和人道主义责任。 

8. 目前正需要发达国家增加援助，捐助国政府，特别是作为当前危机始发国的

捐助国政府更应履行向发展中国家和穷国提供援助的义务。同时，发展中国家必

须改善投资环境，推进行政和经济改革，确保全体公民获得医疗保健和教育等基

本服务，并努力不加歧视地为全体公民建设社会安全综合网。  

9. 在社会发展委员会第四十九届会议召开之际，作为伊拉克 大的民间社会组

织之一的哈基姆基金会借此次重要国际会议提供的机会重申，必须集中努力并制

定政策，消除贫穷根源。拟议的除贫办法和方案应集中创造真正的就业机会，而

不应制订前途不大的短期方案，并集中于国际商定的消除全球贫穷和剥夺措施，

其中包括以下各项： 

 (a) 全体会员国应该履行义务，保证全体公民能够获得初中级教育，并应努

力加强地方的高等教育机构，提供更多收费合理的大学教育和职业培训机会。 

 (b) 应该努力确保贫困人口得到生产资源和社会保护，使其能够参与社会，

减少遭受剥削的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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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 应该与民间社会和私营部门共同制订政策，通过培训和研究金方案使青

年在劳动队伍中发挥积极作用。应该制订计划，为社会中贫穷和边缘阶层的儿童

和青年提供替代教育机会。 

 (d) 应该制订适当的政策和框架，确保残疾人融入社会并参与经济、社会和

政治生活，确保其卫生和教育需要得到满足。 

 (e) 应该颁布法律制止劳动剥削和高利贷剥削，打击人口贩卖、卖淫和性

剥削。这种法律应该包括基于把贩卖人口和卖淫作为犯罪的司法和人权原则的

规定。 

 (f) 应该制订符合道德的经济原则和法律，打击投机，鼓励国家政府和私营

公司制订面向共同利益的对社会负责政策。 

 (g) 为加强社会凝聚力和团结并 终实现社会融合，必须努力夯实社会正义

基础，遵循宗教和道德教义以及人权和人的尊严的价值和原则。 

10. 哈基姆基金会并借此机会敦促国际社会，用天启宗教的原则和法律规定来指

导制订全球除贫战略。比如，可以采用伊斯兰教关于贫穷、经济和社会发展、社

会团结的教义，包括富人有义务向穷人提供慈善捐助，禁止放高利贷以防止物质

剥削，以及旨在加强社会团结的其他多项法律。在伊拉克，虽然国家政府正在努

力，许多社会阶层仍在遭受贫穷和失业，其原因是政府腐败猖獗，监督机制缺失，

无法保证法律执行，无法保证政府就业机会平等。伊拉克政府必须更加努力地促

进投资，加强私营部门的作用。伊拉克非政府组织应该参与减贫工作，他们在这

方面可以大有作为，并可以成为重要伙伴。哈基姆基金会自 2003 年成立以来，

执行了多项除贫和社会贫穷阶层援助方案。基金会的孤儿方案已使 10 万名贫穷

孤儿受益。基金会还开展了若干项帮助青年成婚方案，包括集体结婚方案，为成

千上万名青年提供物质和财政援助。基金会还对为千万名男女学生提供初中级教

育机会的教育机构进行监管。 

11. 后，我们再次呼吁国际社会增加对伊拉克的慷慨援助，并加强伊拉克民间

社会组织在除贫工作中的作用。我们高度赞赏国际社会提供的援助。 

 


